荔浦市2024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一、革命老区情况
近年来,荔浦经济持续保持健康运行，产业经济稳步提升，特色工业发展提质增效，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生态精品城镇绽露新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齐头并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杜莫镇是荔浦唯一的革命老区，与梧州市蒙山县毗邻，是荔浦县最南端主要的经济中心，321国道贯穿全镇，全镇有人口2.5万人，辖11个村（居）委会。荔蒙特支旧址位于荔浦市杜莫镇革命老区村——张村，距荔浦县城12.2公里，321国道旁，该村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2018年以来，杜莫镇重点抓好了张村革命旧址修缮和保护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文化小广场建设，旧址房屋维修，革命陈列馆建设、革命旧址大岩口建设等，党员教育基地进一步夯实。
二、上级给予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情况
（一）上级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自治区分二批次下达我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总金额593万元，分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自治区对市县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桂财预〔2023〕146号）534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增量资金的通知》（桂财预〔2024〕53号）59万元。
（二）资金分配下达情况。
在收到市财政局革命老区批复项目文件后，我市及时将预算指标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分项目分单位下达至资金使用部门。同时，将项目批复文件转发给项目单位，并通知项目单位按要求实施项目，及时支付项目资金，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三、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安排情况。
2024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593万元，共安排实施8个项目，其中：
1.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自治区对市县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桂财预〔2023〕146号）534万元安排项目6个，分别为：
（1）荔浦市东昌镇栗木河便民桥建设项目，投资总规模93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92万元；
（2）荔浦市杜莫镇红色文化小广场项目，投资总规模52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52万元；
（3）荔浦市龙怀乡新安社区集镇公共设施项目，投资总规模100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100万元；
（4）荔浦市花篢镇相仕村农业连片区产业道路硬化工程，投资总规模135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135万元；
（5）荔浦市大塘镇大塘社区大塘街管网铺设及道路改造工程，投资总规模116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116万元；
（6）荔浦市双江镇龙坪村马岗屯灌溉渠道三面光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39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39万元。
2.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增量资金的通知》（桂财预〔2024〕53号）59万元安排项目2个，分别为：
（1）荔浦市双江镇集镇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投资总规模30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30万元。
（2）荔浦市大塘镇大塘社区便民服务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总规模29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29万元。
（二）资金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度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59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支付85.765万元，支付进度为14.46%；截至2025年3月20日，累计支付135.765万元，支付进度为22.89%。具体如下：
1.荔浦市东昌镇栗木河便民桥建设项目：因桥梁基础结构复杂，施工技术要求高，导致项目建设周期较原计划有所延长。目前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正在建设中，已完成桥梁的基础部分，主体部分完成模板安装。预计2025年5月底全面竣工。因工程未达到支付条件，尚未支付。
2.荔浦市杜莫镇红色文化小广场项目：因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涉及用地规划调整，目前正在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目前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尚未开工。因工程未达到支付条件，尚未支付。
3.荔浦市龙怀乡新安社区集镇公共设施项目：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已竣工待验收。因工程未达到支付条件，尚未支付。
4.荔浦市花篢镇相仕村农业连片区产业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已竣工待验收。目前已经支付部分工程款62万元。
5.荔浦市大塘镇大塘社区大塘街管网铺设及道路改造工程：因项目实施地点位于乡镇集镇区，涉及群众利益面广、协调难度大，群众协调工作耗时较长，影响了整体实施进度。目前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已完成管网改造，路灯基础预埋、道路硬化及人行道工程正在实施，预计2025年5月底全面竣工。目前已经支付部分工程款53.765万元。
6.荔浦市双江镇龙坪村马岗屯灌溉渠道三面光建设工程：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已竣工待验收。因工程未达到支付条件，尚未支付。
7.荔浦市双江镇集镇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已竣工验收。正在审计结算中。目前已经支付部分工程款20万元
8.荔浦市大塘镇大塘社区便民服务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由于项目实施地点与第一批项目相邻，施工方一致，故需等待第一批项目竣工后动工。目前已完成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等前期工作，项目尚未开工。因工程未达到支付条件，尚未支付。
（三）资金绩效情况（或政策实施效果）。
革命老区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民生基础设施条件，人民群众受益。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做到及时组织、及时布置。二是各部门加强沟通，项目单位及时推进项目实施，财政部门及时下达项目预算，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上报资金使用计划，按项目、按进度拨付。三是强化制度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预［2019］104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荔浦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财政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规范项目申报、实施的程序，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1.制度机制建设：根据自治区相关管理办法，制定了《关于印发荔浦市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荔财预〔2019〕3号）；项目申报经过可行性研究论证，并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本年度项目调整及时报送桂林市财政局备案并获批复；财政部门牵头对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2.项目管理：自治区下达指标后，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申报项目，项目批复后均在15日内项目预算指标下达至主管单位。财政部门督促主管单位及时施工。项目在规定范围内，按照评审、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工程监理、竣工验收等相关程序进行全程管理，并编制明确、清晰、可量化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绩效指标。
3.资金管理：2024年革命老区项目资金59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支付85.765万元，支付率为14.46%，根据评价标准计算得分0分。不存在资金拨付在项目中标前、超方向、超范围、超标准、超用途使用等现象，项目资金按规定及时、准确核算。
4.项目产出：2024年革命老区项目8个，截至2024年12月31日，4个项目完工，4个项目完成100%，1个项目完成81%，1个项目完成80%，0个项目施工进度低于20%，2个项目尚未开工。
5.项目效果：通过项目实施，开工的项目投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改善了民生基础设施条件，人民群众受益，建立后续维护运转投入机制。2个项目因尚未开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6.违规违纪方面：不存在因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的重大失误；不存在该项目被上级或本级党委、政府、纪委、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书面通报批评等的问题。
7.评分情况及评价结论：根据2024年度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情况，财政部门认真按照要求，对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表逐项自评打分，自评分为87.5分。
四、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项目执行过程中，贯彻落实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但可能由于施工地理位置、整体规划等原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缓慢，导致支出进度缓慢，部分资金集中在年底或者跨年支付。
二是在项目申报时，充分考虑各乡镇、各部门的实际困难申报了项目，但前期工作准备不足，导致项目开工慢，极大影响了施工进度。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1.强化项目储备和选择。结合县域发展，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民生等领域，策划、筛选一批好项目，确保项目储备不断优化。项目申报时，在不影响县域整体规划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已完成项目前期工作的项目申报。
2.加强资金管理。加强对建设项目的预算管理，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管理要求，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及工程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对于已签订合同且进场施工的项目，可在施工合同中按工程总价的30%约定预付备料款，并在达到条件时予以拨付；对已完成的工程量，经监理签字认可，可以按80%比例分期分批拨付资金；对已完工项目及时组织项目核验、工程验收和结算审计，及时完成尾款支付。
3.加强监督。加强项目的进度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实地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4.推进项目绩效工作。项目申报时，加强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工作；项目竣工验收后，做好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